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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

关于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

法律意见书

致：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银川新华百货

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指派本所律师

暴成、宋汉奇列席了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5 日上午 9:30 在宁夏银川

市兴庆区解放东街 211 号新百集团大楼十层会议室召开的2024 年年

度股东大会（以下简称“本次股东大会”），就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

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承办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

有关文件和资料，查验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等有关

资料，审查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，见证了

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，并参与了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票的现场监票

计票工作。

本所律师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上市公

司股东会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东大会规则》”）、《律师事务所

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》和《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

（试行）》等现行有效的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《银川新华百

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章程》）等有关规

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既存事实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本所律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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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，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，进行了充分

的核查验证，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所发

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、准确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。

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

件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上交所”）审核，并依法对出具

的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。在本法律意见书中，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

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资格、会议表决程序及

表决结果是否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

件及《公司章程》规定发表意见，不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内容以及

这些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等问题发表意见。

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

精神，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，出具法律意

见如下：

一、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

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，公司于2025年 3月21日在《证

券日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

上刊登了《关于召开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，公告载明了本

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、地点、会议审议的事项，说明了股东有权出

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及有权出席股东的股权登记日。

2025 年 4 月 18 日再次提醒发布了《新华百货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

会议资料》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于 2025 年 4 月 25 日在公司召开，会

议召开的时间、地点、审议内容与公告内容相符，会议由公司董事长

曲奎先生主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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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

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二、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

1.出席会议情况

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：

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98 人，代表股份 111,928,289 股，

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9.6067％。其中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

例 49.6067％。

2.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

除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外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董事会秘书出席了

会议，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，公司聘请的本所律师出席

了会议。依据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前

述出席人员具有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主体资格。

三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

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，就会议

《通知》中列明的需要投票表决的议案进行了审议，其中现场会议以

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，且进行了计票、监票，并在会议现场

宣布表决结果。

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议案及表决结果如下：

（一）非累积投票议案

1.审议《公司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委

托代理人同意 111,618,689 股，反对 300,300 股，弃权 9,300 股，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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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（含网络投票）的 99.7233%,超

过二分之一。

2.审议《公司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委

托代理人同意 111,618,689 股，反对 300,800 股，弃权 8,800 股，同

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（含网络投票）的 99.7233%,超

过二分之一。

3.审议《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》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委

托代理人同意 111,617,989 股，反对 300,300 股，弃权 10,000 股，

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（含网络投票）的 99.7227%,

超过二分之一。

4.审议《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委

托代理人同意 111,617,789 股，反对 300,500 股，弃权 10,000 股，

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（含网络投票）的 99.7225%,

超过二分之一。

5.审议《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委

托代理人同意 111,512,589 股，反对 412,200 股，弃权 3,500 股，同

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（含网络投票）的 99.6286%,超

过二分之一。

6.审议《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 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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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代理人同意 111,429,885 股，反对 492,004 股，弃权 6,400 股，同

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（含网络投票）的 99.5547%,超

过二分之一。

7.审议《公司监事 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委

托代理人同意 111,433,985 股，反对 490,604 股，弃权 3,700 股，同

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（含网络投票）的 99.5583%,超

过二分之一。

8.审议《公司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及其年度报酬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委

托代理人同意 111,614,389 股，反对 309,700 股，弃权 4,200 股，同

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（含网络投票）的 99.7195%,超

过二分之一。

9.审议《公司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委

托代理人同意 111,439,389 股，反对 469,500 股，弃权 19,400 股，

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（含网络投票）的 99.5632%,

超过二分之一。

10.审议《关于向子公司青海新华百货商业有限公司提供续借款

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委

托代理人同意 111,464,585 股，反对 456,604 股，弃权 7,100 股，同

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（含网络投票）的 99.5857%,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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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二分之一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、

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表决结果合法、有效。本次股东大

会未讨论《通知》中没有列入会议议程的事项。

四、结论意见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，

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，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

均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股东大会决

议合法有效。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贰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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